
中小学生校外研学实践活动组织者责任险
保险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为保障在研学活动过程中因各类意外、管理不善等情况导致的风险能够得到

有效转移与妥善处理，渭南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管理中心拟采购中小学生校外

研学实践活动组织者责任险保险服务，以确保研学活动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得到

充分保障，确保研学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预算金额：36.00万元。

限价单价（天数为研学点暂定行程天数）：

活动组织

者责任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本项目预算为年费用。

总费用最高不超过36

万元。保费

（人/元）
13 15 18 20 24 27 29

（二）采购需求

1.保险标的

由渭南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管理中心发起的中小学生校外研学实践活动

组织者责任险保险。

2.保险责任要求

（1）人身意外伤害保障：对于研学实践活动期间内发生的如摔倒、碰撞、

烫伤等意外伤害导致的身体受伤、残疾或死亡，保险人应依据合同约定进行赔偿

，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用、伤残赔偿金、身故赔偿金等。

（2）食品安全事故保障：若因研学实践活动期间食品安全问题引发食物中

毒或其他健康问题，保险人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包含医疗救治费用、后续康复

费用、营养补助费用等。

（3）研学工作人员（含安全保障人员、带队教师、医护人员等）意外保障

：针对研学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遭受的摔倒、碰撞、烫伤等意外伤害造成的身体



损伤、残疾或死亡，保险人应按合同给予赔偿，例如工伤医疗费用、伤残津贴、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

（4）活动组织者责任保障：当活动发起人管理不善致使家长或其他第三方

出现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时，保险人要负责赔偿，涵盖财产修复或赔偿费用、第

三方人身伤害医疗费用、误工费、残疾赔偿金（若有）、死亡赔偿金（若有）等

。

（5）法律费用承担：在保险事故引发仲裁或诉讼时，对于活动发起人需支

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合理法律费用，

保险人应予以赔偿。

（6）救援费用保障：保险事故发生后，活动发起人为抢救受伤人员或避免

人员伤亡所支出的必要合理救援费用，如急救车费用、紧急医疗处置费用、临时

救援人员费用等，保险人需按合同约定赔偿。

3.除外责任界定

明确保险人不予赔偿的范围，如因被保险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引发的事故

及损失；战争、军事行动、恐怖活动、暴乱、罢工、核辐射或核污染等不可抗力

因素（不可归因于托育机构自身经营管理问题）导致的损失；超出保险合同约定

保障范围的其他事项及相应损失等。

4.保险金额与保费方案

（1）保险金额：供应商应根据研学活动路线、中小学生和随行人数、经营

风险等因素制定保险保障方案，确保保险金额能够充分覆盖研学活动可能面临的

最大风险损失，且各方案保险金额设定合理，具有明确的分级和对应的风险保障

范围说明。具体如下：

（2）保费：结合设定的保险方案，依据确定的研学实践活动方案的，提供

合理的保费预算方案。保费计算应科学透明，详细说明保费定价依据及影响因素

，保证保费价格在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同时，能充分保障保险服务的质量与赔付

能力。

5.保险期限规定



保险期限为一个自然年，即自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至2025年12月31

日止。

6.服务质量监督与评估

（1）建立服务质量监督机制，渭南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管理中心将定期

对保险人的保险服务工作进行检查和评估，包括但不限于理赔服务时效、服务态

度、赔付准确性等方面。保险人应每月向渭南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管理中心提

交保险业务开展情况报告，包括承保数据、理赔数据、客户投诉处理情况等信息

，以便及时了解保险服务动态。

（2）设立投诉处理渠道，投保人或其他相关方对保险服务不满意时，可向

投保人或保险人投诉。保险人应在接到投诉后的1个工作日内响应，3个工作日内

完成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及投保人。对于因保险人服务质量问

题导致的投诉，渭南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管理中心有权要求保险人限期整改，

如整改不到位，可按照合同约定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直至解除保险合同。

三、理赔服务要求

1.报案响应机制

设立24小时报案服务热线，若研学实践活动期间发生保险事故后，可随时报

案。保险人在接到报案后60分钟内响应，记录事故相关信息，并通过短信、邮件

或系统平台等方式向投保人反馈报案受理情况及后续理赔流程指引。

2.查勘定损流程

保险人在接到报案后的24小时内安排专业查勘人员到达事故现场进行勘查

定损。查勘人员应具备丰富的保险理赔经验和相关专业知识，如医疗、安全管理

等领域知识，以便准确判断事故原因、损失程度及责任归属。在查勘过程中，与

投保人保持良好沟通，及时解答疑问，并在查勘完成后的3个工作日内出具详细

的查勘定损报告。

3.理赔申请协助：

保险人应协助投保人填写理赔申请书，提供详细的填写指导和所需材料清单

。对于投保人提交的理赔申请材料，保险人应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如有材

料缺失或不符合要求，应一次性告知托育机构补充完善。

4.理赔审核与支付：



保险人在收到完整的理赔申请材料后，按照合同约定的理赔标准和流程进行

审核，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对于审核通过的理赔案件，在8个工作日内

将赔款支付到投保人或相关受益人的指定账户。对于理赔金额较大或情况较为复

杂的案件，可适当延长审核时间，但需提前向投保人说明原因，并定期通报审核

进展情况。

四、其他要求

1.在类似责任保险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拥有专业的理赔服务团队，团队成员具备保险理赔、法律、医疗等多方面

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快速、高效、公正地处理理赔案件。提供理赔团队人员构

成、专业证书及培训计划等相关资料。

3.具备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和信息服务平台，能够对保险业务进行全程风险

监控、数据分析和客户服务管理，为渭南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管理中心提供便

捷、高效的保险服务体验。提供风险管理体系和信息服务平台的介绍及相关功能

演示。

4.供应商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详细的保险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保险产品

介绍、服务团队组建、理赔服务流程优化措施、风险管理建议等内容，以便渭南

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管理中心全面了解供应商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5.中标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后的3个工作日内完成与渭南市示范性综合实践

基地管理中心的保险对接工作，开始提供保险服务。在保险服务过程中，如遇政

策调整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保险服务内容或价格，供应商应提前1个月向渭

南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管理中心提出申请，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对保险合同

进行相应调整。

6.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对本项目的所有服务进行全面响应，与本项目服务内

容不相符的响应内容，视为无效投标。

7.供应商须对每项采购内容进行全面响应，不接受负偏离，不响应或响应不

完整的为无效投标。

五、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个自然年（至2025年12月31日）。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条件和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按出行人员实际人数情况，据实结算。

2)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3)结算方式：供应商持用结算单，专用发票与采购人结算。

4.验收标准

双方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采购文件、响应文件等资料的要求共同验收，并且

出具书面验收报告。

五、违约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条

款和本合同约定，成交供应商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发生违约，采购人会同采

购代理机构有权终止合同，依法向成交供应商要求经济索赔，并报请政府采购监

督管理机关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采购人违约的，应当赔偿给成交供应商造成的

经济损失。


